
法 制 与 监 督

《
预

算

法

》
修
订
的
几
点
意
见

王
家
林

《预算法》的修订被列入第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以后，

很多地方和部门以及许多专家学者

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笔者

曾经参加过《预算法》的起草工

作，又在财政部门工作多年，因

此，对《预算法》的修订格外关注。

全面修订《预算法》的时机尚

不成熟，“中改”或“小改”比较可

行

各方面对修改《预算法》大致

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 “大

改”，即对现行《预算法》推倒重

来，全面修订；有的主张 “中改”

或 “小改”，即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的状况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

革的进程，对《预算法》中非改不

可的部分进行必要的修改，基本框

架和基本原则不动。200 4 年 6 月审

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中央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

计报告，揭露了各种财政违法违纪

问题以后，要求全面修订《预算

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一些同志

看来，似乎在当前财政经济领域里

存在的各种违法违纪问题，都是由

于现行《预算法》不适应形势发展

的需要而造成的。笔者认为这种认

识是片面的，由此而提出的全面修

订《预算法 》的意见也是不现实

的。

这几年，审计机关确实每年都

审计出不少问题。但这正是财政法

制建设和审计法制建设进步的表

现。因为审计机关是根据预算法规

和其他各项财政法规的规定，按照

各级政府主要领导的指示开展工作

的。如果没有法制建设的进步，没

有各部门、各地区领导的重视，审

计机关不可能检查出各种各样的违

纪问题。再从财政改革的情况来

看，几年来，为了推进依法理财，

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各级财政部门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自觉

地进行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和财政管

理体制改革，严格预算编制、审

批、执行和监督，财经秩序混乱的

状况已经有所好转。

以上两种情况说明，仅仅根据

审计报告就认定《预算法》要全面

修订的意见是不全面的。同时 ，还

要看到财政改革必须继续深化，而

且修订《预算法》涉及到整个经济

体制和政治体制问题，而经济体制

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远没

有完成。在这种形势下，对《预算

法》进行 “大改”也是不现实的。

如果一定要“大改”，也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出成果，有的立法建议提出

十几年都没有完成就是例子。
那么，是不是对《预算法》“中

改” 或 “小改”，就不重视预算法制

建设，就放慢了预算法制化的进程

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加强预算法

制建设，不仅是《预算法》的制定

和修订，认真做好每个年度的预算

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也是非常

重要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有《预算

法》，有些国家没有专门的《预算

法》，只是在《宪法》和《财政法》

中对预算的编制 、审批、执行和监

督有原则性的规定，预算法制同样

做得不错。
西方国家议会批准的预算叫预

算法案，我国现在没有这样叫。但

是，宪法赋予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审查批准本级政府预算的权利，而

且法律规定经人代会批准的预算具

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非经

法律程序，不得改变”。这同西方国

家将议会批准的预算称为预算法案

的性质是一样的。各级政府及其财

政部门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按照上级有关编制预算的

指示，认真编制预算草案；同级人

代会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审查和认

真批准预算；预算经批准以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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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及其政府部门和各预算部门、

预算单位严格执行预算；各级财政机

关和审计机关加强对预算执行的财政

监督和审计监督等，也是加强预算法

制的重要内容。

将改革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固定

下来是修订《预算法》的主要任务

为促进依法理财，充分发挥财

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作用，

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自觉地进行财政支出制度

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

明显成效。例如：通过细化预算编

制，实行部门预算，提高了预算草

案的透明度，堵住了领导干部在预

算之外批条子 、开口子的方便之

门，一些地方和部门、单位到财政

部门伸手要钱的现象也大大减少

了。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政府

采购制度改革后，不仅减少了财政

收支的中间环节，加强了资金调

度，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而且

有利于加强财政监督，堵住了一些

漏洞。
在安徽等地实行的 “乡财县

管”、“省财政直接对县” 等财政管

理方式改革，不仅对缓解县乡财政

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有力地

制 止 了 乡 镇 普 遍 存 在的 “ 乱 进

人”、“乱花钱”、“乱举债”现象。

改革取得的成效不仅体现在财政方

面，也体现在经济 、政治各 个方

面。因为管住了乡镇 “乱进人”、“乱

花钱”，也就管住了“乱花钱”、“乱

举债”，这对于端正党风政风、密切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基层政权

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上述财政改革取得的成

绩，笔者认为，在修订《预算法》

时应该充分加以肯定，只有这样，

修订《预算法》才有明确的方向。

而且，将改革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固

定下来，应该是修订《预算法》的

主要任务。
修订《预算法》一定要符合我

国的国情，职权划分要明确

在研究修订《预算法》时，有

些学者总觉得西方国家那一套比较

好。笔者认为西方国家有些预算管

理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不能照

抄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政

党斗争对预算编制和执行的干预、

干扰也是非常大的，不像一些人想

象的那么完美。因此，我们在修订

《预算法》时，一定要考虑我国的国

情。现行的《预算法》虽然有些规

定同当前的形势发展不适应了，但

是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明确划分各级

权力机关、各级政府、各级财政机

关及其他各有关预算部门的预算管

理职权的基本精神没有过时。无论

如何修改，都应当给各级政府、特

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一定的机动权

力。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情

况千差万别，发展又不平衡，各种

自然灾害难免，一些关系人民生命

安全的突发事件也有可能发生。这

些都需要政府紧急动用一些财力及

时处理。当然，对于法律赋予政府

一定的机动权力，权力机关要加强

事后监督。如果把 “预算调整” 的

范围界定得很宽，审批的权力都留

给权力机关，如果发生紧急事件，

能不能及时应对？而且还要考虑，权

力无论赋予谁，都要加强对权力的

监督。
对其他几个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在修订《预算法》时，除应重视以上三

个方面的问题以外，笔者对以下问题

也有一些不同看法：

1 .关于地方政府能不能发债问

题。这个问题在当 初制定《预算

法》时就提出来过。现行《预算法》

规定，除中央预算必要的建设支出

可以适当发债以外，地方政府预算

一律要收支平衡，不允许搞赤字，

不允许发债。不少地方政府对此有

意见。现在要修订《预算法》，这个问

题又提出来了。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

一定要慎重对待，过去不允许地方政

府发债，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公共财

政，更不应该允许。
2 .个别地方政府的预算草案不

被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如何处理

的问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

开一次，如果同级政府报送的预算

草案通不过怎么办？前几年有的地

方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而现行

《预算法》对此没有规定，遇到这种

情况无所适从。现在修改《预算

法》应当作出规定，即授权同级人

大常委会审批按照人代会的意见修

改过的政府预算，做到有章可循。

3.关于法律责任问题。现行《预

算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只有三条，

且规定得太原则 ，不便于具体操

作。修订《预算法》要在这方面多

下功夫，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对

法律责任部分要规定得更具体一

些，以便于具体操作。修订后的《预

算法》法律责任部分的具体规定应

与国务院关于《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相配合，进一步加强对

各种预算和财政违法行为的整治力

度，切实维护预算的严肃性，促进

依法理财。
4 .关于全部财政收支纳入预算

管理问题。这几年通过一系列的财

政改革，一些预算外资金已经逐步

纳入预算管理。这次通过修订《预

算法》，应当将全部财政收支纳入

预算，取消预算外资金。因为预算

法制健全的国家，没有预算外资金

问题，我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

也没有这个问题。对预算外资金问

题现在应该通过修订《预算法》认

真解决。因为很多事实证明，预算

外资金脱离预算管理和监督，容易

产生腐败。
（作者为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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